









兴交发〔2024〕195号                     签发人:白长峰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印发《兴安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旗县市交通运输局，局直属各相关单位、科室:
为加强兴安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经局党组审议通过，现将《兴安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兴安盟交通运输局        
2024年8月30日        
	
兴安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兴安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提高驾驶员的服务水平，根据《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兴安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兴安盟行政区域内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对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包括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等。
第四条  在兴安盟行政区域内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需持有兴安盟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核发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是出租汽车驾驶员办理注册手续的证明。
第五条  兴安盟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全盟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各旗县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具体实施本辖区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盟旗两级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管理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盟旗两级交通运输局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管理的具体执法工作。

第二章 从业资格证件的申领

第六条  拟在兴安盟行政区域内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应按照《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向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第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区域科目考试实行统一考试大纲和考试题库。
第八条  首次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申请人，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应当在兴安盟完成。已取得盟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拟在兴安盟行政区域内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应当参加兴安盟区域科目考试。
第九条  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按照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工作规范，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及时安排考试。考试合格的，应当自公布考试成绩之日起10日内向出租汽车驾驶员核发《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鼓励推广使用从业资格电子证件。采用电子证件的，应当包含证件式样所确定的相关信息。
第十条  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的驾驶员，申请从事巡网融合服务的，应符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条件且无未处理的营运违章。可以申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并交回从业资格类别为“巡游出租汽车”的《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第三章 注册和注销注册

第十一条  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经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进行从业资格注册后，方可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有效期为3年。取得从业资格证超过3年未申请注册的，注册后上岗前应当完成不少于27学时的继续教育。
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与出租汽车经营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后，应当由本人或出租汽车经营者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及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到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办理注册手续。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应当在5日内办理完结注册手续，在从业资格证中加盖注册章，并配发服务监督卡。
第十三条  拟从事巡网融合服务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到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进行申请，经审核确认后，方可从事巡网融合服务。
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与出租汽车经营者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的，应当自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解除之日起20日内，由本人或者出租汽车经营者持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的材料到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办理注销注册手续，并交回服务监督卡。
超过20日未办理注销注册手续的，由属地交通运输局核实相关事实后，予以注销注册并向社会公示；无法收回服务监督卡的，由属地交通运输局公告作废。
第十五条  巡网融合服务出租汽车驾驶员与巡网融合服务网约平台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协议的，应当自劳动合同或者协议解除之日起20日内，由网约平台向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进行报备登记。
第十六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被注销、撤销或者吊销的，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应当自注销、撤销或者吊销之日起20日内办理注销注册手续，并应缴回服务监督卡。无法收回服务监督卡的，由属地交通运输局公告作废。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应当注明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号码、驾驶员姓名、驾驶员照片、所属公司、发证机关、发证日期、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等信息。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在驾驶室规定位置正向展示服务监督卡的驾驶员信息页，不得有任何遮挡。
第十八条  已注册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有关规定参加继续教育。

第四章 从业资格证件的换发和补办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个人姓名、地址、驾驶证信息、手机号码等基本资料发生变化时，应当到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办理变更手续。需换发新的从业资格证件的，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应当在接到变更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换发相应从业资格证件。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遗失从业资格证件的，应当及时到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补办。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应当在接到补办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补发相应从业资格证件。
第二十一条  从业资格证件破损的，由驾驶员到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办理换发手续。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应当在接到换发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换发相应从业资格证件。

第五章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第二十二条  根据《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行基准分值为20分的计分制，另外加分分值为10分。考核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取得从业资格证件但在考核周期内未注册在岗的，不参加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根据出租汽车驾驶员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情况评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并提供查询服务。
第二十三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周期届满后30日内，持本人的从业资格证件到属地交通运输所属相关机构签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鼓励对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实施网上签注。
第二十四条  盟旗两级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一个周期内，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按照《兴安盟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计分，一次扣分分值分别为：1分、3分、5分、10分、20分五种。扣至0分为止。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加分累计不得超过10分。分数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告知驾驶员。
第二十五条  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全盟出租汽车驾驶员计分管理、教育培训等工作。盟旗两级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按照职能职责具体实施。
第二十六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一个周期内，从事巡游和巡网融合服务都有违章行为的，累积计分；单次违章行为有两种以上违章情形的，分别计分。
第二十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自计分之日起15日内按下列要求完成继续教育、违章计分培训考核后，到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办理销分，有特殊情况的可申请延期，延期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逾期未销分的，本周期内不再进行销分。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一个周期累计计满5分以下，警示教育后，参加相应从业类别的继续教育后方可销分；
累计计满5分（含5分）以上，参加4个学时的违章计分培训，经考核合格，并参加相应从业类别的继续教育后方可销分；
累计计满10分（含10分）以上，参加8个学时的违章计分培训，经考核合格，并参加相应从业类别的继续教育后方可销分；
累计计满15分（含15分）以上，参加12个学时的违章计分培训，经考核合格，并参加相应从业类别的继续教育后方可销分；
累计记满20分，由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注销其从业资格注册不少于6个月，参加18个学时的违章计分培训，经考核合格，并参加相应从业类别的继续教育后方可销分；从业资格注册注销期间不允许其在兴安盟境内从事道路运输行业，也不允许其报考兴安盟其他类别的从业资格证。
一次性计满20分，将其列入“黑名单”，由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注销其从业资格注册不少于12个月，并通过网站、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告，期间不允许其在兴安盟境内从事道路运输行业，也不允许其报考兴安盟其他类别的从业资格证。
第二十八条 盟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建立不良记录驾驶员名单数据库，为出租汽车企业提供查询服务，并加强对不良记录驾驶员的培训教育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其列入不良记录驾驶员名单，由属地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注销其从业资格注册手续，并通过网站、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告：
（一）在考核周期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综合得分为0分，且拒不按照规定完成培训、考试、销分的；
（二）连续两个考核周期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均为Ｂ级的；
（三）在一个考核周期内累计综合得分有两次以上被计至3分及以下的；
（四）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时间，未签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的；
（五）发生其他严重违法行为或服务质量事故的。
第三十条  盟旗两级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出租汽车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分别建立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档案。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档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本情况，包括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服务单位、初领驾驶证日期、准驾车型、从业资格证号以及从业资格证件领取、注册和变更记录、培训教育等情况；
（二）遵守法规情况，包括查处出租汽车驾驶员违法行为等情况；
（三）安全生产情况，包括交通责任事故的时间、地点、死伤人数、经济损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等情况；
（四）经营服务情况，包括乘客投诉、媒体曝光的服务质量事件等情况。
第三十一条  盟旗两级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引导出租汽车企业优先聘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高的出租汽车驾驶员，鼓励将出租汽车驾驶员信誉考核等级与其薪资待遇、晋升、培训、辞退挂钩。
第三十二条 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加强对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Ｂ级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教育和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为了便于乘客和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更好的知晓各自的权力及义务，盟旗两级交通运输局所属相关机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盟交通运输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30日后执行，试行期限为2年。


附件：
兴安盟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扣20分
	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主要或全部责任的。

	
	驾驶未取得巡游车运输证的车辆，擅自从事巡游车经营活动的。

	
	出租或转让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的。

	
	将出租汽车交给无从业资格证件的人员驾驶，并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私自改装、调整计价器造成计费失准的。

	
	拒绝接受依法检查，或采取故意堵塞交通等方式阻碍行政执法的。

	
	违反法律法规，参与影响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等停运事件的。

	
	殴打、威胁、恐吓、骚扰乘客的。

	
	伪造、骗取、转借巡游车专用设施、标志或者为前述行为提供条件的。

	
	本次考核过程中或者上一次考核等级签注后，发现有弄虚作假或者隐瞒诚信考核相关情况，且情节严重的。

	
	倒卖出租汽车专用发票的。

	
	拾到乘客遗留物品拒不上交的。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扣10分
	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受伤且负同等、主要或全部责任的。

	
	擅自涂改、伪造、变造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上相关记录的。

	
	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擅自中断服务的。

	
	不积极配合处理乘客投诉或者纠纷的。

	
	将出租汽车交给取得从业资格证、但未经注册的人员驾驶，并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出租车异地经营的。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扣5分
	未经乘客同意，故意绕道的。

	
	未经乘客同意，强行搭载其他乘客的。

	
	未按规定随车携带有效消防器材的。

	
	计程计价设备、待租标志灯、卫星定位设备等车载运营设备不能正常使用而继续运营的。

	
	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的。

	
	在营业站区未按规定停放车辆、候客、揽客的。

	
	无正当理由拒载或接受预约服务而未前往载客的。

	
	不按规定提供出租汽车发票或提供的发票与本车不符的。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扣3分
	驾驶未按照规定安装、设置、喷涂、张贴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标志标识（标志灯、企业标识、价格标签和监督电话号码等）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不按规定接受乘客刷卡或通过其他非现金方式结算车费的。

	
	车容车貌不整洁的。

	
	不按规定着装，仪容仪表不整的。

	
	向车外抛物、吐痰或在车内抽烟，接打电话的、食有异味的食物。

	
	在乘客面前有不文明行为和语言，使用服务忌语，不使用普通话的。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扣1分
	未按规定携带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未按规定放置出租汽车服务监督卡等标志，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不按乘客意愿使用音响和空调等设施设备的。

	
	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时间30日以上未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未签注诚信考核等级的；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加5分或10分
	有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等先进事迹的。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加3分
	有重大拾金不昧行为的。

	
	受主流媒体报道表扬的。

	
	有协助查处违法行为的。

	驾驶员有所列情形之一的，加1分或3分
	积极参加抢险救灾、义务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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